附件2：淮北市第四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评分维度与标准表

	一级
维度
	二级
指标
	打分标准（满分100分）

	学术价值
（25分）
	理论深度与学术贡献（15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提出新理论、新模型，填补研究空白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（11–15分）；理论较完整，有一定贡献（6–10分）；理论浅显，贡献有限（0–5分）

	
	研究方法科学性（10分）
	方法严谨，数据充分，分析逻辑清晰（6–10分）；方法较合理，数据基本充分（2–5分）；方法存在明显缺陷（0–1分）

	实践价值
（25分）
	教育教学应用价值（15分）
	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，效果显著（11–15分）；有应用案例，效果一般（6–10分）；缺乏实践应用（0–5分）

	
	推广潜力与影响范围（10分）
	具有广泛推广价值，影响面大（8–10分）；有一定推广价值（4–7分）；推广价值有限（0–3分）

	创新性
（20分）
	原创性与前瞻性（20分）
	完全原创，视角独特，具有引领性（15–20分）；部分创新，有一定新意（8–14分）；缺乏创新，重复已有研究（0–7分）

	表达与规范
（5分）
	结构与语言表达（3分）
	结构清晰，语言规范，逻辑严密（3分）；结构基本合理，语言通顺（1–2分）；结构混乱，语言不规范（0分）

	
	格式与引用规范（2分）
	格式完全符合学术规范，引用准确（2分）；格式基本规范，引用较完整（1分）；格式混乱，引用缺失（0分）

	成果影响力
（25分）
	发表与获奖情况（20分）
	每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或专著1部加4分；获省级以上论文奖项或在一般期刊发表加2分；淮北教育发表或市级论文奖项加1分（20分封顶）

	
	引用与采纳情况（5分）
	被广泛引用或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（4–5分）；有一定引用或采纳（1–3分）；无引用或采纳（0分）



